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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发行人、万联城服 指 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股东大会 指 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公司章程》 指 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美乐美佳 指 北京美乐美佳保洁有限公司 

星河科技 指 北京万嘉星河科技有限公司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定向发行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办法》 

主办券商、首创证券 指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评估机构 指 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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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万联城服 

证券代码 835800 

主办券商 首创证券 

所属层次 创新层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K 房地产业 K70 房地产业 

挂牌公司行业分类 
K 房地产业 K70 房地产业 K702 物业管理

K7020 物业管理 

主营业务 物业管理 

发行前总股本（股） 68,707,453 股 

实际发行数量（股） 794,000 股 

发行后总股本（股） 69,501,453 

发行价格（元） 5.00 

募集资金（元） 3,970,000 

募集现金（元） 0.00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人 否 

是否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 全部资产认购 

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 否 

是否存在特殊投资条款 是 

是否属于授权发行情形 否 

 

本次股票发行由发行对象以股权方式认购,不涉及募集现金。发行对象郭佳以其持有的

美乐美佳 35%的股权认购万联城服本次发行的股份。 

本次发行存在特殊投资条款，根据《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美乐美

佳保洁有限公司及郭佳、北京万嘉星河科技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了业绩承诺、业绩补偿等特殊条款，内容详见本报告书“四、特殊投资条

款”。 

 

(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公司章程》第十九条规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因此本次发行在册股东不具有优先认购权。 

 

(三)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1名，为符合要求的投资者。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3-017 

序号 
发行

对象 
发行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

方式 

1 郭佳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

投资者 

其他自然人

投资者 

794,000 3,970,000.00 股权 

合计 - - 794,000 3,970,000.00 - 

 

1、本次发行对象共计 1 名，已开设证券账户。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股票发行对

象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定向发行规则》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规定的合格投资者要求，具备参与本次股票发行的资格。发行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郭佳，女，1982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企

业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身份证号码 11022419******2441，现居住地为北京市。2006 年

11 月至 2009 年 5 月，任盈科中心房地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09 年 7 月至 2010 年

4 月，任北京嘉佣坊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经理；2010 年 5 月至 2019 年 6 月，任北京欢乐

一家亲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2012 年 10 月至今，任北京美乐美佳保洁有限公司监事；

2018 年 10 月至今，任北京卓尔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监事；2019 年 8 月至今，任成都家乐佳保

洁服务有限公司监事；2020 年 12 月至今，任中源跨境科创服务（深圳）有限公司监事；2022

年 3 月至今，任北京中源胜信保洁服务有限公司监事。 

郭佳已开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二类交易权限。 

2、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经查询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用中国、证券期货

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等相关网站，截至本定向发行说明书签署日，本次发行对象不存在属

于失信联合惩戒的情形，不属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诚信监督管理指引》中规定的

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3、发行对象不属于持股平台 

本次发行对象郭佳是自然人投资者，不存在持股平台情况。 

4、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况。 

5、本次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以股权资产认购，不存在向公司借款的情况，也不存在由公司为发行

对象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他人代为缴款情形，不存在非法募集他人资金进行投资的情形，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6、发行对象与本公司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关联关系 

本次定向发行对象郭佳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四)实际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公司本次实际发行股份 794,000 股，认购金额为 3,970,000.00 元。郭佳以其持有的美乐

美佳 35%的股权，认购万联城服本次发行的股份，与预计的股票定向发行认购金额一致。 

 

(五)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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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认购数量（股） 限售数量（股） 

法定限售数量

（股） 

自愿锁定数量

（股） 

1 郭佳 794,000 794,000 0 794,000 

合计 794,000 794,000 0 794,000 

 

根据《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美乐美佳保洁有限公司及郭佳、北京

万嘉星河科技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本次发行对象郭佳同意以其持

有的美乐美佳股权认购而取得的公司股份，在业绩承诺期即 2023 年-2025 年之内自愿限售。 

郭佳在承诺期满且依照本协议约定履行完毕全部业绩考核及补偿责任（如有）后 10 个

工作日内解除前述限售。 

 

(六)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以股权资产认购，不涉及募集现金,不需要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不涉及募集资金合理使用的措施。 

 

(七)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以股权资产认购，不涉及募集现金,不需要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不涉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署。 

 

(八)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注册 

本次发行无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九)本次发行涉及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备案等程序 

公司及本次定向发行对象均不属于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因此，根据《定向发行规

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股票发行除需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履行自律审查程序外，不涉及

向其他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的情形。 

 

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李天舒 42,399,197 61.7097% 32,124,399 

2 雅生活未来物业管理

服务有限公司 

6,353,965 9.2479% 0 

3 高秀华 4,024,655 5.8577% 0 

4 北京天鸿万联投资管 2,764,862 4.0241% 2,764,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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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限公司 

5 赵月芳 2,411,500 3.5098% 0 

6 秦焱 2,339,870 3.4056% 0 

7 公维印 2,080,000 3.0273% 0 

8 宿佩芳 1,424,323 2.0730% 1,424,323 

9 马燕 753,134 1.0961% 0 

10 秉屹（上海）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561,000 0.8165% 561,000 

合计 65,112,506 94.7677% 36,874,584 

 

2.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李天舒 42,399,197 61.0048% 31,864,399 

2 雅生活未来物业管理

服务有限公司 

6,353,965 9.1422% 0 

3 高秀华 4,024,655 5.7907% 0 

4 北京天鸿万联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2,764,862 3.9781% 2,764,862 

5 赵月芳 2,411,500 3.4697% 0 

6 秦焱 2,339,870 3.3666% 0 

7 公维印 2,080,000 2.9927% 0 

8 宿佩芳 1,424,323 2.0493% 1,424,323 

9 郭佳 794,000 1.1424% 794,000 

10 马燕 753,134 1.0836% 0 

合计 65,345,506 94.0201% 36,847,584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前，公司股东情况以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 2022

年 11 月 14 日）的股东持股情况为依据。发行后的前十名股东持股相关情况依据 2022 年 11

月 14 日的股东名册以及本次发行情况合并计算预测。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合计持有公司 94.7677%的股份，本次发行后，

前十名股东合计持有公司 94.0201%的股份。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为李天舒。 

2022 年 4 月 2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日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公告》（公

告编号：2022-015）。2022 年 5 月 12 日，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该项议案，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 

2023 年 3 月 22 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万联城市

服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解除限售公告》（公告编号：2023-014），本次符合解除限

售成就条件的股份数量共 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73%，可交易时间为 2023 年 3 月 27 日。

至本报告出具日，李天舒新增股权激励解除限售股票为 260,000 股，限售股数由发行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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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4,399 股减少为发行后的 31,864,399 股。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票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

件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10,274,798 14.95% 10,534,798 15.16%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143,636 0.21% 273,636 0.39% 

3、核心员工 294,530 0.43% 404,530 0.58% 

4、其它 18,529,040 26.97% 18,529,040 26.66% 

合计 29,242,004 42.56% 29,742,004 42.79% 

有限售条

件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32,124,399 46.76% 31,864,399 45.85%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1,345,498 1.96% 1,215,498 1.75% 

3、核心员工 550,000 0.80% 440,000 0.63% 

4、其它 5,445,552 7.93% 6,239,552 8.98% 

合计 39,465,449 57.44% 39,759,449 57.21% 

总股本 68,707,453 100.00% 69,501,453 100.00% 

 

2.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68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1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

为69人。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增加 1人，为自然人投资者郭佳。本次发行完成后，公

司股东人数为 69人。 

 

3.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净资产等财务指标将有所提高，盈利能力进一步加强，

将有利于加速业务拓展，进一步完善公司业务布局，拓宽市场渠道，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能

力。 

 

4.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在提供物业服务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保洁及家政服务市场，从而

增强社区业主粘性，逐步建立满足社区居民多方面生活需要的新型业务模式。本次发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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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公司主营业务及管理层团队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业务结构符合公司整体发展规划，有利

于加速业务拓展，进一步完善公司业务布局，拓宽市场渠道，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 

 

5.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本次发行不构成

挂牌公司收购，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本次定向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天舒直接持有 61.7097%的表决权，本

次定向发行后，李天舒直接持有 61.0048%表决权，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

次定向发行前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动。 

 

6.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号 
股东姓

名 
任职情况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1 李天舒 董事长 42,399,197 61.71% 42,399,197 61.00% 

2 邢龙 董事、总经理 432,733 0.63% 432,733 0.62% 

3 唐喜艳 董事、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 

311,365 0.46% 311,365 0.45% 

4 刘杨 董事 143,093 0.21% 143,093 0.21% 

5 吴红野 董事 146,365 0.21% 146,365 0.21% 

6 杨宁 董事 166,366 0.24% 166,366 0.25% 

7 刘波 董事 50,000 0.07% 50,000 0.07% 

8 石丽娜 监事会主席 116,366 0.17% 116,366 0.17% 

9 张英梅 监事 46,546 0.07% 46,546 0.07% 

10 王威 职工监事 0 0.00% 0 0.00% 

11 张蓉 董事会秘书 76,300 0.11% 76,300 0.11% 

12 关云萍 核心员工 153,351 0.22% 153,351 0.22% 

13 凌震 核心员工 51,300 0.08% 51,300 0.07% 

14 刘伟杰 核心员工 101,300 0.15% 101,300 0.15% 

15 石珂 核心员工 40,000 0.06% 40,000 0.06% 

16 张国春 核心员工 146,496 0.21% 146,496 0.21% 

17 郭爱娜 核心员工 30,000 0.04% 30,000 0.04% 

18 黄龙 核心员工 30,000 0.04% 30,000 0.04% 

19 刘燕 核心员工 100,133 0.15% 100,133 0.14% 

20 童萍娟 核心员工 101,300 0.15% 101,300 0.15% 

21 肖静 核心员工 30,650 0.05% 30,650 0.04% 

22 韩君 核心员工 30,000 0.04% 30,000 0.04% 

23 冷鑫 核心员工 30,000 0.04% 30,000 0.04% 

合计 44,732,861 65.11% 44,732,861 64.36% 

 

（三）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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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1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6 0.2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1.47 1.78 1.51 

资产负债率 50.34% 41.43% 40.72% 

 

三、非现金资产认购情况/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的情况 

本次发行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不涉及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类型为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为 5.00 元/股。自然人郭佳以

其持有的美乐美佳 35%的股权认购公司股票 794,000 股，相关股权资产认购事项已经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披露。2022 年 12 月

27 日公司收到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定向发行无异议函》，2022 年 12 月 28 日，公司于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方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公告》（公告编号：2022-061），2023 年 3 月 13 日披露

《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延期认购公告》（公告编号：2023-011），

2023 年 3 月 28 日公司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方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披露《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认购结果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6）。 

本次定向发行的认购对象已根据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公告之认购安排，在认购缴款期截止

日前完成了美乐美佳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并聘请中审众环出具了《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众环验字（2023）0200013 号）。 

本次实际用于认购的非现金资产情况与股票发行方案披露的一致。 

 

四、特殊投资条款 

本次发行涉及特殊投资条款。 

4.1 万联城服、郭佳同意，待本协议所涉收购事项完成后，万联城服即成立康养事业群，

并将其自行拓展的康养业务（含家政、保洁、养老等）及标的公司全部置入康养事业群。 

郭佳将负责康养事业群整体的经营管理，依据万联城服人力资源管理规定享受相关待

遇。万联城服与郭佳将另行协商康养事业群拓展战略及经营方针，并制定与郭佳有关的康养

事业群业绩考核指标及业绩奖励规则。 

4.2 业绩承诺 

4.2.1 郭佳、星河科技同意就标的公司净利润做出业绩承诺。业绩承诺期为 2023 年、2024

年、2025 年，每年进行考核结算。 

业绩承诺方承诺每年度的经营业绩如下： 

（1）标的公司现有主要业务合同持续正常续约； 

（2）标的公司每年度承诺净利润 435 万元，计算标准以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为准。 

4.2.2 若标的公司任一业绩承诺年度未完成承诺业绩，则业绩承诺方应对万联城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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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补偿，当期补偿金额=当期期末承诺净利润-当期期末实现净利润。 

万联城服有权选择采用下列任一或组合方式实现差额部分的现金补偿： 

（1）要求业绩承诺方向万联城服支付等额现金； 

（2）直接扣抵标的公司对业绩承诺方的应付分红款，直至差额部分扣抵完毕。 

万联城服在标的公司当年审计数据定稿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补偿义务方书面出具当年度

业绩补偿方案；补偿义务方在收到万联城服书面通知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配合执行。 

4.2.3 补偿义务方逾期执行补偿方案的，万联城服有权要求郭佳以现金方式支付补偿款，

或要求郭佳以其所持万联城服等值股票进行补偿，应补偿股票数量按照每股 5 元计算，即应

补偿股票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 5 元。股票发生除权情形的，价格相应调减。 

4.3 业绩奖励 

4.3.1 鉴于郭佳作为万联城服康养事业群负责人整体负责康养业务板块，如标的公司业 

绩承诺期内每年实现净利润为 435 万元—520 万元的，超额部分按照如下计算标准对郭

佳进行业绩奖励： 

每年业绩奖励金额=（当年净利润-435 万元）*60%，但三年业绩奖励总额不超过 180

万元。标的公司当年整体净利润高于 520 万的，仅按照 520 万计算。超出 520 万元部分，相

关奖励事宜在郭佳就任万联城服康养事业群负责人后，由万联城服与郭佳另行制定工作绩效

方案确定。 

4.4 万联城服应当在标的公司当年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0 日内配合执行当年度业绩奖

励方案；经万联城服及郭佳协商一致同意，亦可于三年承诺期满后一次性结算。 

4.5 各方力争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登记。2023 年 3 月 31

日前不能完成的，各方另行约定审计和评估基准日重新进行审计、评估并协商确定交易对价。 

 

 

五、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情况 

本次发行涉及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在 2022 年 11 月 1 日首次披露后，根据全国股转公司审核意

见及事后核查，公司对《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有关

内容进行了更新或补充说明，并于 2022 年 12 月 14 日在全国股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

发布了《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版）》。 

因美乐美佳办理工商变更时间超期，2023 年 3 月 28 日，公司与美乐美佳、郭佳签订

《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美乐美佳保洁有限公司及郭佳北京万嘉星河

科技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就原协议 6.4 条款约定的本

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完结时间由原来的 3 月 31 日调整为 4 月 30 日，即“各方将力争于

2023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登记。2023 年 4 月 30 日前不能完成的，各

方另行约定审计和评估基准日重新进行审计、评估并协商确定交易对价。”其他条款内容不

变。 

上述修订不涉及发行对象、认购价格、认购数量、募集资金用途等要素的改变，相关

发行事项无重大调整，无需重新履行审议程序。 

序

号 

定向发行

说明书 

披露

时间 

履行审

议程序 
主要调整内容 



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3-017 

1 
第一次调

整 

2022

年 12

月 14

日 

本次修

订不涉

及重大

调整，无

需履行

审议程

序。 

1、修订“《定向发行说明书》第三、（一）、2

股权权属情况”。 

补充说明了美乐美佳公司历史沿革明、本次收购

前美乐美佳股权及业务重组情况及最近2年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情况。 

2、修订“《定向发行说明书》第三、（一）、5

评估方法及评估结果补充完善了收益法预测的依据。 

6、修订“《定向发行说明书》第三、（二）、董

事会关于资产交易价格合理性的说明。 

补充说明了收益法预测净利润与业绩承诺金额是

否存在重大差异、标的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以及本次购

买标的公司对挂牌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进一步

论证了本次发行交易价格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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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关声明 

本公司或本人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实际控制人签名：               

李天舒    

盖章：         

2023年4月3日 

 

 

 

 

控股股东签名：                

李天舒     

盖章：           

2023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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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一）《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三）《万联城市服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四）《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五）《验资报告》； 

（六）与本次股票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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